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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2025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414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12 － 2025/12/15 2025/12/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行于2025年11月28日召

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A股股东。

本行H股股东的现金股息发放事宜不适用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本行于2025年11月28日登载于香

港交易所“披露易” 网站（www.hkexnews.hk）的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果的公

告。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截至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2日的本行356,406,257,089股普通股为

基数，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414元（含税），本次派发现金股息共计约人民币503.96亿元。 其中，

A股普通股股份数为269,612,212,539股，本次派发A股现金股息共计约人民币381.23亿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12 － 2025/12/15 2025/12/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简称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有资本划转账户）的现金股息由本行自行发放外，其他A股股东的现金股息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可于股息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股息，未办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股息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有资本划转账户）的现金股息

由本行自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行A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等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1312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2726元；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414元。

自然人股东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行股票，本行派发股息红利时，对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行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行，本行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于持有本行A股的证券投资基金，其股息红利所得按照《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规定执行。

2.�对于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

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414元。

3.�根据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企

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对于A股的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行按10%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股息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

息人民币0.12726元。 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5号）、《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

规定执行。

五、沪股通投资者利润分配事宜

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行A股股票（简称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行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 本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

息人民币0.12726元。 如果沪股通投资者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

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5号）、《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执行。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行A股股东一致。

六、港股通投资者利润分配事宜

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香港联交所本行H股股票

（简称港股通），本行已与中国结算签订《港股通H股股票现金红利派发协议》，中国结算作为港股通投

资者名义持有人接收本行派发的现金红利， 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发放至相关港股通投资

者。

港股通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6〕127号）的相关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

沪港通）、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红利，H

股公司按照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1312元。 对内地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比照个人投资者征税。 H股公司

对内地企业投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申报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

民币0.1414元。

港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行H股股东一致，请参见本行于2025年

11月28日登载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 网站（www.hkexnews.hk）的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投票表决结果的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联系电话：86-10-66108608

传 真：86-10-66107571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339� � � � � � � �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5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2025年华北区域第二次联合采购一二次融合成套

环网箱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2025年华中、川渝区域第二次联合采购低压电力电缆、一二次融合成套

环网箱、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协议库存招标采购”等多个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积成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多个项目的中标候选人之一，共中15个包，中标金额合计约为21,

472.69万元。

现将相关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一、中标主要内容

公司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华北区域第二次联合采购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协议库存招标

采购（招标编号：SG25Q5）”项目共中标4个包，分别为分标“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山东-环保” 之

包6，分标“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山西-环保” 之包42，分标“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河北-环保”

之包74，分标“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山西-固体”之包111，金额共计6,910.15万元。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华北区域第二次联合采购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协议库存招标

采购（招标编号：SG25Q4）”项目共中标3个包，分别为分标“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山东” 之包

21，分标“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河北” 之包63，分标“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山西” 之包

99，金额共计3,074.40万元。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华中、川渝区域第二次联合采购低压电力电缆、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

箱、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协议库存招标采购（招标编号：SG25S4）”项目共中标4个包，分别为分

标“成套环网箱（环保气体）-湖北”之包9，分标“成套环网箱（环保气体）-四川” 之包15，分标“成套

环网箱（紧凑型）-湖南” 之包12，分标“成套柱上断路器（空气绝缘）-河南” 之包23，金额共计4,

846.86万元。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东北区域第二次联合采购10kV电力电缆、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协议库存招标采购（招标编号：SG25Q7）” 项目共中标3个包，分别为分标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黑龙江” 之包65，分标“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吉林” 之包73，分标“一二

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蒙东”之包129，金额共计3,528.71万元。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华东区域低压电力电缆、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一二次融合成套柱

上断路器协议库存第二次联合采购（招标编号：SG25R5）” 项目共中标1个包，为分标“一二次融合成

套环网箱-福建”之包17，金额共计3,112.58万元。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具体内容详见：

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list/list-com/2018032600289606_1_2018060501171107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本次项目中标金额合计约为21,472.69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的8.27%。项目中标后，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中标情况尚处于公示期，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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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2025年11月22日、12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闫云胜先生

7、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451人，代表股份数2,178,812,31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608%（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总数46,204,3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6%），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数2,132,607,96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532%；

（2） 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表决的股东共446人，代表股份数46,204,3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6%。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同意2,162,462,8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96%；反对

16,228,6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48%；弃权120,8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854,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149%；反对16,228,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237%；弃权12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4%。

2、《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162,392,82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64%；反对

16,248,5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8%；弃权170,9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784,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633%；反对16,248,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668%；弃权1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9%。

3、《关于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同意2,177,070,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1%；反对

1,472,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弃权269,7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462,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99%；反对1,4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63%；弃权269,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8%。

4、《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554,461,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7%；反对1,

589,1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7%；弃权153,3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46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88%；反对1,589,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4%；弃权15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8%。

5、《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554,412,6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79%；反对1,

578,1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7%；弃权213,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412,6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23%；反对1,578,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56%；弃权2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1%。

6、《关于预计2026年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议案》

同意549,196,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01%；反对6,

687,5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4%；弃权319,88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196,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338%；反对6,687,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739%；弃权319,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23%。

7、《关于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2,176,537,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6%；反对

2,107,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7%；弃权167,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929,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770%；反对2,107,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16%；弃权16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知卉 刘 宁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 �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锦江B股 公告编号：2025-063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GDL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Groupe� du� Louvre（卢浮集团，以下简称“GDL” ）

● 本次担保金额：2,650万欧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GDL担保的余额为23,900万欧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 特别风险提示：GDL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于2025年12月8日，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酒店” 、“本公司” 或“公

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就GDL申请2,650万欧元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签署《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会批准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不超过150,000万欧元的额度范围内操作上海锦江股份 （香港）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锦江香港” ）、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卢森堡海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路投资” ）及GDL借款或透支的担保的具体事宜。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Groupe� du� Louvre

注册资本：652,037,000欧元

注册地址：Tour� Voltaire� 1� Place� des� Degrés� 92800� Puteaux

经营范围：经营酒店及餐饮

股东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锦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依次透过其全资子公司锦江香港和海路

投资100%持有

截至2025年9月30日，GDL资产总额为162,190.16万欧元，负债总额为123,233.72万欧元，银行贷

款总额为20,021.20万欧元，股东贷款为49,231.47万欧元，流动负债总额为92,660.02万欧元，资产净

额为38,956.44万欧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6,390.50万欧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

221.71万欧元。

GDL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锦江酒店

2、债权人：中信银行

3、担保金额：2,650万欧元

4、担保债权期限：二年

5、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系GDL日常资金周转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授权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担保风险总体可

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意由本公司为锦江香港、海路投资及GDL合

计150,000万欧元借款或透支额度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担保额度内操作上述担保

具体事宜。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1,022,415.17万元（其中欧元担保为115,985.04万元，折合人民币为955,415.17万

元；人民币担保为6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的66.35%，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865� �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1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淮安捷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捷泰”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债权本金为人民币敞口35,000万元。 具体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

准。

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2025年1月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下属公司申请金融机构信

贷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1,400,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

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在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

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淮安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10月13日

3、注册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8号

4、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张满良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736,811.09万元，总负债为602,274.41万元，

净资产为134,536.68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571,702.65万元，营业利润为-24,815.45万元，净利润

为-20,485.79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8、与公司的关系：淮安捷泰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9、淮安捷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行

债务人：淮安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金额：最高担保债权本金为人民币敞口35,000万元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

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具体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

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63,76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222.22%，公司及下属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担保涉及诉讼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960� � � � � � � �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5-074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5日向

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蔡为民先生主持，应出

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等活动的资金需求，不断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公司计划向银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在不超过总授信额度范围内，最终以授信银行

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960� � � � � � � �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5-075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青鸟消防” ）于2025年12月8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情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等活动的资金需求，不断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公司计划向银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在不超过总授信额度范围内，最终以授信银行

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综合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资产收购贷款

等）、流动资金贷款（含外币）、中长期贷款、信用证、保函、内保外贷、外保内贷、银行票据等。 授信期限

以具体签署的授信合同约定的期限为准，授信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上述授信额

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信托、租赁、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

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上述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上述银行不构

成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符合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有利于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正

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8846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64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外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已披露的拟对外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概述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芯联集成” ）在芯片实验室检测领域深耕

数年，在硬件设施、实验设备、软件、技术、资质、经验和人员等方面有了丰富的积累。为了更好的服务客

户，扩大检测收入，优化产品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芯联先锋” ）与临港新片区基金设立合资公司上海芯港联测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芯

港联测” 、“受让方” ）。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00万元，芯联先锋使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0,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50.00%。 为快速推动项目的建设，实现合资公司业务的独立开展，公

司及公司子公司将持有的检测业务设备、专利及非专利型专有技术转让给芯港联测。 公司于2025年9

月12日、2025年9月29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对外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外出售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二、进展情况

2025年9月26日，合资公司上海芯港联测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上海芯港联测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EWM7R45L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任鹏

6、成立日期：2025年9月26日

7、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申港大道1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

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 20,000.00 50.00

2 上海质芯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50.00

合计 40,000.00 100.0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各方已签署相关交易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将持有的检

测业务设备转让芯港联测及将相关的专利及非专利型专有技术授权许可给芯港联测， 价格为47,

176.00万元（不含增值税），增值28,815.98万元。后续交易双方将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交易标的所

有权转让、授权许可、款项支付等相关手续。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和资金的综合使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本次交易对公司本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及具体会计处理以后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3969� � � � � � � � � �证券简称：银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7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北辰区双源工业园区双江道6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6,574,4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42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志峰先生以视频方式参会，过半数董事推选董事谢铁根先

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以现场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谢铁根、钟志超，王昕；以视频方式出

席会议的董事：谢志峰、谢辉宗、张莹、盛黎明、张跃进、李真。

2.董事会秘书谢昭庭出席本次股东会。

高管全部列席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方式列席的高管：钟志超、艾志刚、谢昭庭；以视频方式列席的高

管：谢志峰、谢志钦、张祁明、谢志杰、谢志超。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名称进行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118,502 99.8684 378,128 0.1091 77,810 0.022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116,502 99.8678 378,028 0.1090 79,910 0.023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对公司名称进行变更的议

案》

4,741,429 91.2275 378,128 7.2753 77,810 1.4972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

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4,739,429 91.1890 378,028 7.2734 79,910 1.53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1、2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芳、谢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89� � � � �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5-089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郑连松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郑连松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143,764,79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9.8937%。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郑连松出具的《浙江正

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因个人资金需求减持股份，郑连松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从60.0187%变动至59.8937%。 现将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郑连松

姓名 郑连松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56

通讯地址 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正裕路1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一致行动人之一：浙江正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裕企业管理” ）

公司名称 浙江正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玉环市玉城街道双港路422号

法定代表人 郑连平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157932752XY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1年7月20日至2031年7月19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分别持股35%、32.5%、32.5%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双港路422号

（2）一致行动人之二：台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于乐控股” ）

公司名称 台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2室

法定代表人 郑连平

注册资本 32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1MA2MCFRD5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5年10月13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分别持股35%、32.5%、32.5%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2室

（3）一致行动人之三：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享控股” ）

公司名称 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1室

法定代表人 郑连平

注册资本 35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1MA2MCFRF1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5年10月13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分别持股35%、32.5%、32.5%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1室

（4）一致行动人之四：台州至高君合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高君合控股” ）

公司名称 台州至高君合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3室

法定代表人 郑连平

注册资本 32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1MA2MCFRE3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5年10月13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分别持股35%、32.5%、32.5%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吾悦广场37幢1103室

（5）一致行动人之五：郑念辉

姓名 郑念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59

通讯地址 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正裕路1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6）一致行动人之六：郑连平

姓名 郑连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74

通讯地址 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正裕路1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情况

2025年9月25日至2025年10月9日期间，郑连松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700,000股，详

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存续分立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3）。 2025年12月5日，郑连松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0,000股，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郑连松共减持公司股份2,000,000股。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正裕企业管理

于乐控股 32,009,443 13.3354 32,009,443 13.3354

豪享控股 34,471,709 14.3612 34,471,709 14.3612

至高君合控股 32,009,443 13.3354 32,009,443 13.3354

郑连松 14,811,904 6.1708 14,511,904 6.0458

郑念辉 15,332,549 6.3877 15,332,549 6.3877

郑连平 15,429,749 6.4282 15,429,749 6.4282

合计 144,064,797 60.0187 143,764,797 59.8937

注：1、浙江正裕投资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变更为浙江正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2、本次减持

开始前， 郑连松持有公司股份16,511,904股， 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存续分立暨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 已披露郑连松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1,700,

000股；3、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存续分立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

正裕企业管理向于乐控股、 豪享控股及至高君合控股合计转让的98,490,595�股无限售流通股公司

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4、本表格中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

致。

二、其他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分布产

生影响。

（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浙

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郑连松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00,332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00%，减持的期间为2025年9月19日至 2025�年12月17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股

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信息披露

20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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